附件6

合肥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星级评价自评表（劳务派遣单项）
填表机构（盖章）： 
	项目类别
	指标描述
	自评标准
	自评情况
	提供台账及考评方式

	基本
条件
（31分）
	机构
管理
（17分）
	未出现单位信息变更，或在出现单位信息变更后于15日内向许可机关办理变更申请的得5分，未按期限申请变更的扣20分。
	本项自评     分
	本项由所在辖区人社部门查看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核实。

	
	
	需要延续行政许可有效期的，在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许可机关提出延续行政许可书面申请的得5分，在有效期届满60日以内（不包含60日）提出申请不得分。
	本项自评     分
	本项由所在辖区人社部门查看机构延续申请办理
情况核实。

	
	
	每年3月31日前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交上一年度劳务派遣经营情况报告，2021、2022年度均提交年度经营情况报告的得5分，未按期提交年度经营情况报告的扣20分。
	本项自评     分
	本项由所在辖区人社部门查看机构年度报告
报送情况核实。

	
	
	没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服务许可证行为2分。有以上行为一票否决。
	本项自评     分
	本项由所在辖区人社部门查看相关记录
核实。

	
	机构
建设
（9分）
	建立党、团和工会、妇女组织，每个1分。
	本项自评     分
	提供相关成立材料

	
	
	管理人员不少于3人3分，其中1人以上具有人力资源服务初级以上职业资格2分。
	管理人员     人，其中     人以上具有人力资源服务初级以上职业资格，自评     分
	提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专职员工花名册》

	
	
	内部管理制度完善1分，岗位责任明确、工作流程规范 1分。
	本项自评     分
	提供相关材料

	
	经营
时间
（5年）
	经营1年1分， 2年1.5分，3年2分，3年以上5分。
	本项自评     分
	查看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服务
提供
（23分）
	与被派遣劳动者全部签订合同3分，签订的劳动合同符合规定2分。
	本项自评     分
	提供5份劳动合同样本

	
	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规范3分。
	本项自评     分
	提供5份劳务派遣协议

	
	建立劳务派遣用工台帐2分，列明被派遣劳动者基本情况、所在用工单位、派遣期限、工作岗位、工作地点等2分。
	本项自评     分
	提供用工台账

	
	为被派遣劳动者及时办理劳动用工备案、参加四项社会保险3分，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2分。有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有效投诉不得分。
	本项自评     分
	本项由所在辖区人社部门查看备案、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和投诉举报情况

	
	无挪用、滞留或克扣劳动者工资3分，不委托用工单位以外的第三方代支付劳动者工资3分。有挪用、滞留或克扣劳动者工资有效投诉不得分。
	本项自评     分
	1.提供工资支付记录
2.所在辖区人社部门查看相关记录

	经营
业绩
（36分）
	业务
开展
（30分）
	2021、2022年度派遣成功总人次（以备案和参保信息为准）：
1.1000人（含）以内，得3分
2.1000-3000人（含），得6分
3.3000-5000人（含），得9分
4.5000-10000人（含），得12分
5.10000人以上，得15分
	1.2021年劳务派遣成功      人次（以缴纳社保人数为准）
2.2022年劳务派遣成功      人次（以缴纳社保人数为准）
本项自评     分（以2021、2022年劳务派遣成功总人数计分，2023年1-8月劳务派遣成功人次仅作为参考）
	1.提供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1-8月劳务派遣台账（包含派遣企业名称、每家企业派遣人数和派遣期限、缴纳社保情况等信息，其中派遣期限按3个月以内、3个月以上2年以下、2年以上分成3类）
2.所在辖区人社部门查看备案、社会保险缴费记录

	
	
	1.连续工作3个月以上的人数，占总数30%以上，得5分
2.连续工作3个月以上的人数，占总数40%以上，得10分
3.连续工作3个月以上的人数，占总数50%以上，得15分
	连续工作3个月以上的人数      人次（以缴纳社保人数为准）
本项自评     分
	

	
	用工
管理
（6分）
	没有发生违法违规行为2分。2021、2022年度受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税务、公安等部门处罚或处理的扣30分，发生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一票否决。
	本项自评     分
	本项由所在辖区人社部门查看行政处罚记录

	
	
	有劳动争议调解机构或专兼职调解工作人员1分，对争议处理有记录1分。
	本项自评     分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与用工单位建立协调协商机制1分，无用工纠纷1分。
	本项自评     分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社会
责任
（10分）
	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法制教育、诚信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业务技能和职业安全健康等培训各1分，对员工提供人文关怀1分。
	本项自评     分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参与行业组织活动1分，为行业发展作出贡献1分。
	本项自评     分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每次1分，满分3分。
	本项自评     分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获得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商、税务等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表彰每个1分，获得公开发行的平面媒体正面宣传每次1分，满分4分。
	本项自评     分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_GoBack]备注：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参加劳务派遣单项评价的，综合评价中已提交证明材料，可不再重复提交。
